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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

以电子邮件、电话、直接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王石山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2票，弃权0票。 

公司副董事长王石山先生、独立董事周茂清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

由如下： 

王石山：一、刘长勇有暴力行为，被行政治安拘留处罚，从公司规范治理来

看，这种有暴力行为的人，会对公司带来潜在风险和不利影响，所以不适合做董

事长候选人。二、有更合适的人选。目前仁东控股由于历史债务和其他问题，处

于困难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一位懂经营、善管理的带头人，团结带领公

司去克服困难，走出困境，我先后担任多家企业董事长或创始人，多次带领企业

由困境转好，由小变大，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金融从业经历，目前是更合适人选。

三、刘长勇在董事会上阻挠董事发言，破坏董事会议事规则，影响董事会正常运

行，是对法人治理结构的破坏，所以是不当人选。 

周茂清：经过对刘长勇先生个人履历、工作经验的了解，结合本次董事会上

王石山先生阐述的反对理由及发表反对理由的原因，我从公司经营管理和规范治



理的角度作出独立判断，认为其并非合适的董事长人选。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选举刘长勇先生担任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补选董事长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1票，弃权0票。 

公司副董事长王石山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同上一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补选刘长勇先生担任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补选董事长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